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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质量评估框架－通用框架 

（2003 年 7 月版） 

 
质量方面 

 
要素 

 
指标 

0.质量的前提条件  
 
 

0.1 法律和机构环境－环境能够
对统计提供支持。   
 
 
 
 
 
 
 
 
0.2 资源－能够满足统计规划的
要求。 
 
 
 
0.3 相关性－统计涵盖了主题领
域的相关信息。 
 
0.4 其他的质量管理－质量是统
计工作的基础。 
 
 

0.1.1 明确规定了收集、处理和公布数据的责

任。 
0.1.2 生产数据的机构之间有充分的数据共享

和协调。 
0.1.3 对数据报告者的数据加以保密，并只用

于统计目的。 
0.1.4 通过法律框架或者手段保证统计申报和/
或鼓励填报。 
 
 
0.2.1 满足统计规划需要的人力、设备和计算

机资源。 
0.2.2 采取能够确保资源有效使用的措施。 
 
 
 
0.3.1 对现有数据的相关性和实用性能否满足

用户的需要进行监测。 
 
 
0.4.1 建立了以质量为重点的程序。 
0.4.2 建立了监测统计规划质量的程序。 
0.4.3 建立了在统计规划中处理质量方面关注

的程序。 
 
 

1. 保证诚信 
 
在 收 集 、 处 理 和 公
布 数 据 方 面 严 格 遵
守客观性原则。 

1.1 专业化－按专业化原则指导

统计政策和作法。 

 
 
 
 
1.2 透明度－统计政策和作法保
持透明度。 
 
 
 
 
 
 
1.3 职业道德标准－以职业道德

标准指导统计政策和作法。 
 

1.1.1 在公正的基础上编制数据。 
1.1.2 完全从统计的角度来考虑选择数据源、

统计技术和公布方面的决策。 
1.1.3 适当的统计实体有权对数据的错误解释

和滥用进行评论。 
 
 
1.2.1 向公众公开关于如何收集、处理和公布

统计数据的方法和要求。 
1.2.2 向公众明示政府内部在公布之前所获得

的数据。 
1.2.3 明确注明数据的编制机构/单位。 
1.2.4 提前宣布有关方法、源数据和统计技术

方面的主要变化。 
 
 
1.3.1 具有指导工作人员行为的指南，并且使

工作人员熟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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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方面 

 
要素 

 
指标 

2. 方法健全性 
 
统 计 的 方 法 论 基 础
遵 循 国 际 公 认 的 标
准 、 指 南 或 良 好 作
法。 

2.1 概念和定义－所使用的概念
和定义遵循了国际公认的统计
框架。  
 
2.2 范围－统计范围遵循了国际
公 认 的 标 准 、 指 南 或 良 好 作
法。 
 
2.3 分类/部门划分－分类和部
门 划 分 遵 循 了 国 际 公 认 的 标
准、指南或良好作法。 
 
2.4 记录基础－根据国际公认的
标准、指南或良好作法对流量
和存量进行定值和记录。 

2.1.1 概念和定义的整体框架遵循了国际公认

的标准、指南或良好作法。 
 
 
 
 
2.2.1 范围与国际公认的标准、指南或良好作

法广为相符。 
 
 
 
2.3.1 使用的分类/部门划分体系与国际公认的

标准、指南或良好作法广为相符。 
 
 
 
2.4.1 使用市场价格为流量和存量定值。 
2.4.2 按权责发生制进行记录。 
2.4.3 加总/轧差程序与国际公认的标准、指南

或良好作法广为相符。 
3. 准确性和可靠性 
 
源 数 据 和 统 计 技 术
是 健 全 的 ， 而 且 产
出 的 数 据 能 够 充 分
反映实际情况。   
 
 
 

3.1 源数据－可以获得的源数据
为 编 制 统 计 提 供 了 恰 当 的 基
础。 
 
 
 
3.2 评估源数据－定期评估源数
据。 
 
 
3.3 统计技术－使用的统计技术
符合健全的统计程序。 
 
 

3.4 评估和确认中间数据和统计

产出－定期评估和确认中间数

据和产出的数据。 
 
 
3.5 修正研究－作为衡量可靠性
的 一 个 方 法 ， 追 踪 和 分 析 修
正 ， 寻 找 其 中 可 能 包 含 的 信
息。 

3.1.1 源数据来自反映了一国具体情况的综合

数据收集规划。 
3.1.2 源数据在相当程度上接近在定义、范

围、分类、定值和记录时间方面的要求。  
3.1.3 源数据是及时的。 
 
 
3.2.1 定期对源数据（包括普查、抽样调查和

管理记录）进行评估，如评估范围、抽样误

差、回复误差和非抽样性误差；评估的结果得

到监测，并能够用于指导统计程序。 
3.3.1 数据编制使用健全的统计技术来处理源

数据。 
3.3.2 其它统计程序（例如，数据调整和格式

转换、数据分析）采用健全的统计技术。 
 
3.4.1 根据相应的其它信息确认中间结果。 
3.4.2 对中间数据中出现的差异进行评估和调

查。 
3.4.3 调查产出的数据中出现的统计差异和其

它的迹象和问题。 
 
 
3.5.1 定期对修正进行研究和分析，并用来在

内部对于统计程序提供信息（还见 4.3.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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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适用性 
 
数 据 具 有 恰 当 的 频
率 和 及 时 性 ， 并 遵
循 一 个 可 预 测 的 修
正政策。  
 

4.1 频率和及时性－频率和及时
性遵循国际公认的公布标准。 
 
 
4.2 一致性－数据与其所在的数
据组相一致，在一段时间内相
一致，与主要数据组相一致。 
 
 
 
4.3 修正政策和作法－根据定期

和公开的程序修正数据。 

4.1.1 频率遵循公布标准。  
4.1.2 及时性遵循公布标准。 
 
 
 
4.2.1 数据与其所在的数据组相一致。 
4.2.2 在适当的一段时期内，数据具有一贯性

或可核对性。 
4.2.3 数据与来自其它数据源和/或统计框架的

数据相一致或者可核对。 
 
 
4.3.1 根据一个定期而透明的时间表进行修

正。  
4.3.2 明确指出原始数据和/或者修正数据。 
4.3.3 向公众公开对于修正的研究和分析（亦

见 3.5.1）。 
 

5. 可获得性  
 
数 据 和 数 据 诠 释 容
易 获 得 ， 并 对 用 户

提供适当的帮助。 

5.1 数据的可获得性－清楚和通
俗易懂地提供数据，公布方式

充足，并且公正地提供数据。  
 
 
 
 
 
 
5.2 数据诠释的可获得性－提供
最 新 更 新 的 和 充 分 的 数 据 诠
释。 
 
 
 
 
5.3 对用户的帮助－能够及时提

供有见地的支持服务。 

5.1.1 按照方便正确解释和有意义比较的形式

公布数据（文字、表格和图示的格式与清晰程

度）。 
5.1.2 公布的媒介和格式恰当。 
5.1.3 按照预先公布的时间表发布数据。 
5.1.4 同时向所有用户公布数据。 
5.1.5 对于不例行公布的数据，若有要求，则

进行提供。 
 
 
5.2.1 可以获得关于概念、范围、分类、记录

基础、数据来源和统计技术的说明文件，并且

注明与国际公认标准、指南或良好作法的不同

之处。 
5.2.2 根据用户对象的需要调整数据诠释的详

细程度。 
 
 
5.3.1 公布每个统计领域的联系人。 
5.3.2 广泛提供包括任何收费信息在内的出版

物、文件和其它服务的目录。 
 

 


